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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关于印发《<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(试行)>补充说明》的通知
　　各县区、高新区投资促进部门，市直相关部门：
　　现将《<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(试行)>补充说明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　　济南市投资促进局
　　2018年1月8日
　　《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(试行)》补充说明
　　为进一步做好《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(试行)》(济政办发〔2017〕5号)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的落实工作，现就《办法》补充说明如下。
　　一、备案要件
　　1.《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引荐人备案登记表》(可在项目拟落户县区、高新区投资促进部门领取，或登录济南市投资促进局官方网站下载)。
　　2.项目投资方和县区、高新区投资促进部门对引荐人资格的确认函。
　　3.引荐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。
　　二、申报要件
　　1.《济南市社会化招商引荐鼓励资金申请表》(一式五份)(可在投资项目纳税所在地的县区、高新区投资促进部门领取，或登录济南市投资促进局官方网站下载)。
　　2.引荐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;委托他人申领引荐鼓励资金的，提供引荐人出具的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　　3.项目法人的营业执照、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，项目批准文件(包括项目核准、备案文件、环保评估批复复印件等);属于外资项目的，还需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文件、批准证书/备案回执(复印件)。
　　4.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证明及项目投产经营证明(包括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)。
　　5.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。
　　三、其他事项
　　(一)《办法》中的投资项目，是指《办法》发布后新引进的内外资项目。
　　(二)《办法》第六条中“按最高标准给予奖励，不重复奖励”是指，外资项目既符合《办法》前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制造类项目且合同外资额达到1000万美元(含)以上，又符合世界500强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，以实际到位资金的6‰和一次性给予人民币50万元中最高的方式予以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
　　(三)引荐奖励资金按照常年申请、定期审核、统一拨付的原则实施。备案、申报环节有关材料统一提报市投资促进局投资研究处。
　　(四)政策具体实施工作中的问题，由市投资促进局牵头有关部门协调解决。



